授权协议书（第三版）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协议代码：（   ）字
甲 方：全国职业资格考试认证中心（JYPC）苏锡常管理中心
乙 方：
 
 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，就甲方授权乙方为职业技能鉴定考试管理站一事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合作双方：
    1、甲方，是政府认可的职业技能鉴定机构。
    2、乙方，是符合设立考试培训点要求的教学机构。
二、关于合作：
    1、合作项目：乙方设置专业对应项目。
    2、合作期限：自  年  月  日起至  年   月  日止。
    3、合作名义：JYPC全国职业资格考试认证中心（乙方简称）考试管理处。
    4、合作限制：乙方不得到甲方已授权的高校内从事招生工作，也不得到甲方已独家授权的地区从事招生工作。乙方招收独家代理项目的学员时，需征得独家代理单位同意。
三、甲方的责任：
    1、负责证书的合法性。向乙方提供职业标准或考试大纲。
    2、建立教材库、师资库和题库，免费提供海报、传单、报名表等相关材料。
    3、发放准考证、组织命题、组织考试、组织评分阅卷，颁发职业资格证书。
    4、建立职业资格考试网（www.zgks.org），提供证书查询及发布相关信息的平台。
四、乙方的责任：
    1、乙方自主招生，自负盈亏。
    2、组织学员报名并提供考前培训。
    3、安排学员参加甲方鉴定项目的统一考试。具体考试时间及考场制度需服从甲方统一安排。考场要悬挂“JYPC职业资格全国统一考试分考场”字样。考试现场要拍摄照片备查。
    4、招生项目、聘用教师等需及时向甲方备案。
    5、报名时，纸质报名一览表（必须加盖考培机构公章）和电子报名一览表要同步上报。表内要列出考生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报考项目和级别。
    6、授权阅卷点，上报考生成绩一览表时，必须加盖公章。表中要列出职业素质、外语、计算机、专业课理论、专业课实操、专业课论文、专业课综合成绩，以及考生的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报考项目和级别、报送日期等。作答的试卷，要邮寄给甲方。
    7、乙方须采用甲方已正式出版使用的教材进行教学辅导。
    8、为了避免错证出现，甲乙双方必须严格审核考生汇总资料。如乙方汇总信息错误，需要重新修改网上信息、补发邮寄证书的，须交纳每本50 元工本费。如甲方打印错误，则免费补办。
    9、乙方开展工作时所发生的纠纷或事故由乙方自行解决，甲方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
五、双方收支分配：
    1、甲方收取费用：
	证书级别
	初级
	中级
	高级

	收费标准
	 
	 
	 

	    《职业素养》、《计算机》、《英语》三门是公共课。《职业素养》必考，《计算机》和《英语》二者选考一门。通过《专业课》和公共课考试后，可以同时领取1本《注册职业资格证书》和2张水平能力证书。
 


 



    2、乙方依据甲方《关于全国考试认证统一收费标准的通知》的规定，进行适当调整后制定本单位的收费标准。
    3、如有特殊原因，乙方需要甲方安排培训或考试，费用另议。
六、纠纷处理：
    甲乙双方就履行本协议发生纠纷，应通过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依法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七、未尽事宜，双方另行协商。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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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YPC全国职业资格考试认证中心苏锡常管理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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